关于《黄山风景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 
一、修订背景
国务院于2021年出台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38号），安徽省财政厅于2024年2月出台《安徽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》（皖财资〔2024〕64号）《安徽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（皖财资〔2024〕65号）《安徽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（皖财资〔2024〕66号），黄山市财政局于2024年12月出台《黄山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》（黄财资〔2024〕302号）《黄山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（黄财资〔2024〕303号）《黄山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（黄财资〔2024〕304号），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，对资产处置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黄山管委会2017年制定的《黄山风景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已不能适应当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需要。
为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,规范国有资产处置行为，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和完整，根据中央及省市相关文件精神,结合景区实际，制定《黄山风景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修订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4月，书面征求黄山市财政局、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各部门、集团公司、股份公司的意见，共收到意见建议10条。采纳7条，未采纳3条；4月9日—5月8日，在管委会官网同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；社会公开意见征集期间，未收到意见建议。
结合相关意见建议对《黄山风景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进行进一步修改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《办法》共8章、74条。
第一章总则，共5条。主要明确了政策依据、适用范围等。
第二章管理部门和职责，共4条。主要明确了管委会财政局、各单位主要职责等。
第三章资产配置，共6条。主要明确了资产配置标准的定义、种类、调整要求以及严格按规定标准配置资产的要求等。
第四章资产使用，共22条。主要明确了出租、出借资产的条件、集体决策程序、审批权限、应提交材料、特殊情况资产出租、合同管理要求等；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能否对外投资，对外投资的具体要求及禁止事项。
第五章资产处置，分七节共22条。包括第一节处置权限和要求（共8条），第二节无偿划转（共1条），主要明确了无偿划转的定义等；第三节对外捐赠（共2条），主要明确了对外捐赠的定义等；第四节转让（共2条），主要明确了转让的定义及转让该提交的材料等；第五节置换（共2条），主要明确了置换的定义及置换该提交的材料等；第六节报废（共3条），主要明确了报废的定义及条件等；第七节损失核销（共3条），主要明确了损失核销的定义等。
第六章资产收益，共4条。主要明确了资产收益的种类及相关管理要求。
第七章监督检查，共6条。主要明确了相关处罚条款等内容。
第八章附则，共5条。主要对不适用情形、涉密资产、解释权及生效时间等作出说明。





